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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文广旅〔2023〕159 号 

 

2023 “ ” 

 

 

各辖市、区文体广电和旅游（文化体育和旅游）局，常州经开区

社会事业局，局属各单位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

论述，广泛弘扬和践行“勇争一流、耻为二手”新时代常州精神，

讲好优秀文旅故事，展现文旅风采，持续激发常州文旅人的责任

感、使命感和荣誉感，引导广大文旅工作者积极投身“532”发展战

略，高质量打造长三角文旅中轴、休闲度假中心。经研究决定，

开展 2023 年常州“最美文旅人”推选宣传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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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

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重要

论述，选树宣传和培养一批在全市文化和旅游建设发展过程中涌

现出的理想信念坚定、工作实绩突出、道德品质过硬的“最美文旅

人”典型榜样，集中展现文化旅游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奉献担当、建

功立业的良好形象，激励广大文旅人不忘初心、砥砺奋进，紧紧

围绕“争当表率、争做示范、走在前列”使命要求，以实际行动为

深入推进“532”发展战略，迈入GDP万亿之城，奋力书写好中国式

现代化的常州答卷做出文旅人的贡献。 

二、推选条件 

（一）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、强烈的

事业心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，恪守职业道德，热爱文旅事业，忠

于职守、作风严谨、克己奉公、乐于奉献。 

（二）推荐候选人倾向文旅工作基层和一线，先进事迹具有

典型性、示范性和标杆作用。原则上机关干部不参与推选。 

（三）积极投身文化和旅游发展，立足本职、开拓创新、勇

于进取、争创一流，在重大文化和旅游工作或活动中做出一定贡

献。 

（四）推荐候选人原则上从事文化和旅游行业工作3年（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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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的在职人员。 

（五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推荐：有非法经营行为，情节

严重或受到有关部门处理的；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或受过党纪政纪

处分尚在处分期的；发生违法案件或受过刑事处罚的。 

三、活动组织 

2023年常州“最美文旅人”推选宣传活动由常州市文化广电和

旅游局主办。活动按照发动推荐、遴选发布、学习宣传等环节分

阶段进行。 

（一）发动推荐阶段（8-9月） 

积极动员文化和旅游行业广泛参与，采取组织推荐、群众举

荐等多种方式，深入挖掘、广泛征集、认真甄选、踊跃推荐。各

地、各部门按照理想信念坚定、工作实绩突出、道德品质过硬、

事迹真实感人的条件，兼顾文化和旅游行业的特殊性和广泛性，

择优推荐候选人选。各辖市区局推荐不超过5名、市级文旅单位推

荐不超过2名。所有推荐候选人选需进行严格审核，征求工作单位

或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意见，其中：推荐对象为事业单位、村（社

区）工作人员的，须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征求组织人事或纪检监察

部门意见；推荐对象为企业负责人的，须征求企业所在地市场监

管、税务等部门意见。推荐对象上报之前，由辖市区局（市级文

旅单位）组织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 

（二）遴选发布阶段（10-11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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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办单位将组成常州“最美文旅人”推选宣传工作领导小组及

办公室，由相关单位人员组成评审委员会，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

开的原则，坚持政治性、先进性、代表性、时代性标准，坚持专

家评审和社会评选相结合，综合个人事迹、网络得票和人员类型

等情况，最终确定2023年常州“最美文旅人”获评人员和提名人员

各10名（人选考虑覆盖景区景点、星级酒店、旅行社、乡村旅游、

文艺院团、文化产业等不同类型文化和旅游领域从业人员），适

时面向社会公开发布“最美文旅人”事迹。 

（三）学习宣传阶段（12月） 

主办单位将通过主流媒体、官网官微等多种载体渠道对推选

宣传活动进行广泛报道。通过组织“最美文旅人”发布仪式，编印

最美文旅人先进事迹宣传册、宣传海报等，开展“最美文旅人”学

习宣传活动，扩大活动的吸引力、感染力和影响力，营造致敬“最

美”、学习“最美”、争当“最美”的浓厚氛围，掀起“最美文旅人”学

习宣传热潮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充分认识开展“最美文旅人”推

选宣传活动是加强思想政治引领、推动文化和旅游工作高质量发

展的重要举措，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突出重点、精心策划、统

筹协调，推动活动有序有效开展。 

（二）严格评选标准。要严格履行推荐评选程序，自下而上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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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中选优，层层推荐选拔。要以推荐对象的工作实绩、先进事迹

为衡量标准，按照谁推荐、谁负责的原则，严把推荐对象政治关、

品行关、作风关，避免失察失真，确保典型事迹过硬，立得住、

树得牢，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。 

（三）注重活动实效。要注重总结实践经验，积极探索推选

宣传活动理念、内容、手段的全方位创新，实现宣传效果和社会

效果的统一。要紧密结合实际，体现时代精神，增强典型吸引力、

感染力，切实把推选宣传活动做出鲜明特色、做出更多新意、做

出质量水平，推动“最美文旅人”推选宣传活动迈向新台阶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1. 请各辖市区局、局属单位于2023年8月10日前报送《“最美

文旅人”推选工作联络表》，人员填报为分管领导和联络员（附件

1）。 

2. 2023年常州“最美文旅人”推荐表纸质推荐表一式三份，需

加盖公章，事迹简介200字左右（投票用），同时报送电子版到邮

箱（附件2）。 

3. 请报送推荐候选人事迹材料2000字左右，要突出特点、亮

点、闪光点。拍摄制作推荐候选人宣传片，画质高清，时长不超

过5分钟，格式为MP4；以及推荐候选人近期证件照1张、工作照2

张，要求照片原片。 

4. 推荐材料请于9月15日前由各辖市区局（市级文旅单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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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汇总报送至市文广旅局机关党委。 

 

联系人：刘淼、单歆祎，联系电话：85682518 

电子邮箱：czwgljgdw@163.com 

 

附件：1. “最美文旅人”推选工作联络表 

2. 2023年常州“最美文旅人”推荐表 

 

 

 

常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

2023 年 8 月 3 日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mailto:czwgljgdw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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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“ ”  

 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

序号 姓  名 职  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备注 

1 XXX XXX 局副局长 …… ……  

2 XXX XXX 局科长 …… …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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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2023 “ ”  

姓名  性别  
出生 

年月 
 

照片 

（近期 2 寸正面 

半身免冠蓝底彩色 

电子照片） 

政治 

面貌 
 

工作 

时间 
 

入职 

时间 
 

工作单位  职务  

家庭住址  
联系

电话 
 

个人 

荣誉 

情况 

 

 

 

 

事迹简介 

（200 字左右，详细介绍另附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— 9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所在单位 

推荐意见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属地公安 

部门意见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纪检（市场 

监管、税务） 

部门意见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辖市（区） 

文化和旅游 

部门审核意见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备注：1. “属地公安部门意见”栏：推荐对象至属地公安部门进行审查并盖章。 

2. “纪检、市场监督管理、税务部门意见”栏：推荐对象是事业单位、村（社区）工作人员的

需上级纪检部门审核盖章；推荐对象是企业负责人的需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、税务部门审核盖章。 

3. 此表一式三份，正反面打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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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3 年 8 月 3 日印发 


